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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要點依本校學則規定辦理，本校學生辦理抵免科目學分，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本

要點辦理。 

二、下列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分： 

（一）轉系生。 

（二）轉學生。 

（三）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含復學生、重補修舊課程學生)。 

（四）重考入學新生。 

（五）進修推廣部選讀生考取正式生。 

（六）推廣教育學分班考取正式生。 

（七）依照法令規定准許先修讀學分後再行考取正式生者。 

（八）海外中五學制應屆畢（結）生，修讀經教育部認可之當地大學校院開設之大學先

修課程、我國大學校院赴境外開設之推廣教育學分班考取正式生。 
（九）依其他規定或情況特殊得專案辦理抵免者。 

三、必修、選修科目學分抵免應兼顧同學權益，並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科目名稱及內容皆相同或科目名稱不同內容相同或科目名稱及內容不同而性質相

近者，得互為抵免。 
（二）共同科目各學群內所開科目得互為抵免。 

（三）校訂科目得以已修及格之必修或選修科目學分，列抵免修。 

（四）專科學校之五專四、五年級與二專所修習專業科目，得依規定抵免大學部四年制科目

學分， 但不得辦理大學部二年制科目學分抵免，惟情況特殊者得專案處理。 
（五）大學部四年制與大學部二年制之科目學分得依規定互為抵免。 

（六）轉學生社會責任實踐教育仍需補修，課程內容由開課單位規劃、督導，社會責任

實踐教育若已修畢，是否抵免由開課單位認定。 

(七) 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若審核單位認為有必要，得經甄試後再決定是否予以抵                                                        

免。 

（八）入學本校前修習及格之專業科目，至入學時已超過十年者，不得抵免。 

四、不同學分之科目抵免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課程標準所訂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較少學分計算登記。 

（二）轉學生以少抵多者，本校若有相關科目可補修該科目不足之學分，准予於取得該

補修學分後抵免；本校若無相關科目可補修該科目不足之學分，不准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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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本校新、舊課程學分以少抵多時，不足學分不超過一學分時，得以選修學分補足； 

超過一學分時，負責審核之課程委員會須指定補修科目。 

五、學生辦理抵免上限及抵免後應修學分數規定： 

（一）學生經抵免科目學分後，每學期所修學分數依學則規定，不得低於最少學分數。 

（二）申請抵免科目學分者除新舊課程交替學生外，其畢業總學分、及校訂必修科目等

所修學分數均須達到報部最低學分數。 
六、原修習舊課程學生重、補修科目學分規定： 

（一）復學生復學後依原入學年度之課程標準續修為原則，復學前已修及格科目學分全部採   

計。 

（二）學生復學後修習各學期之科目學分，如於舊課程中已修習及格者，得免修。 

（三）學生復學時，對於有學習先後順序之必修科目，由所就讀系組決定是否補修先修

之科目。 

（四）學生必修科目須重補修者，依課程標準及下列規定重(補)修： 

1.舊課程為必修科目，新課程調為選修科目者，可修習該選修科目，或由審核單

位依規定，指定科目學分補修。 

2.新課程未開設該科目學分者，應修讀相關科目學分替代之，其修習科目由審核

單位指定之，學分則依規定。 
3.該科目在新課程之學分數少於舊課程時，其不足部份依四之（二）規定。 

（五）其他科目抵免及修習學分數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理。 

七、下列學生抵免科目學分後，得視其免修學分數多寡編入適當年級就讀，但至少應修滿一年，始

可畢業。 
（一）重考入學新生。 

（二）進修推廣部選讀生考取正式生。 

（三）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考取正式生，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所屬學制最低修業

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數二分之一。 

八、研究所學生入學本校前已修習及格之研究所科目學分，成績達七十分以上，學分抵免規定

如下： 

(一) 大學部修習碩士班課程未計入畢業學分數者：非本校大學部畢業生就讀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者，得抵免扣除碩士論文學分數後之畢業學分數的三分之一；本校大學部

畢業生就讀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者，得抵免扣除碩士論文學分數後之畢業學分數的

二分之一，惟大學部畢業證書加註「跨域專長」所採計之學分數不予抵免。 

 (二) 碩士班修習博士班課程未計入畢業學分數者：非本校碩士班畢業生就讀博士班，

得抵免扣除博士論文學分數後之畢業學分數的三分之一；本校碩士班畢業生就讀博

士班，得抵免扣除博士論文學分數後之畢業學分數的二分之ㄧ。 

但經重考再行入學就讀之研究生者，其入學前在本校已修及格之科目學分、及研究生入

學前於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取得碩士學分證明者，由各系酌情抵免，得不受研究所抵免學

分上限之規定。 

九、抵免科目學分之申請，轉系、轉學生應於入(轉)學註冊當學期加退選課程結束前一併辦理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系、學位學程或開課單位審核，再由教務處教學業務組或進修教務

組負責複核。 

十、本校學生若以他校修習科目成績辦理科目抵免，其抵免科目名稱不同者，各系、學位學程或

開課單位（審核單位）得酌情請學生於申請時檢具教學大綱。 

十一、轉學生辦理新生報到時，由教學業務組或進修教務組講解辦理抵免相關須知，並會同各系

（審核單位） 輔導學生填寫抵免申請審查表。 

十二、學生入學前曾在空中專科、進修補習學校及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同級學校修讀之科目學

分，得視實際情形依本要點有關規定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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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學生科目學分抵免，除本校轉系或重(補)修成績外，其原有成績本校不計入學生之學

期成績，僅於成績欄中註明「抵免」二字。 

十四、准予抵免科目如經查獲偽造資料或不符本要點之情事，本校得撤銷抵免申請結果。 
 十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